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2-4 

渠系建筑物调查表 
省：                   灌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建筑物名称   工程所在地  

调查指标 调查内容 标准分 得分 赋分原则 

工程运行 

①工程设施运行情况 2   

工程外观整洁完好，运行正常，得 2

分；建筑物或设备有明显破损、缺失，

一处扣 0.5分；关键设备处或附近无显

著操作流程，扣 0.5 分。 

②工程管理范围周边

环境 
2   

闸房等建筑物干净整洁，管理范围周边

环境整洁，建筑物段渠道内无淤积，得

2 分；建筑物周边杂草丛生，影响巡

查，扣 0.5分；渠道内有淤堵，扣 0.5

分；重要设施、设备无安全防护，扣

0.5分。 

③工程设施监控情况 2   

关键设施设备有监控且维护良好，得 2

分；有监控但管护不到位，得 1分；无

任何监控设施，得 0分。 

④工程确权划界工作 2   

明确骨干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，设置界

碑、界桩、保护标志等设施，得 2分；

标识不清晰，酌情扣分；未开展确权划

界工作，得 0分。 

计量监测 

①是否安装量测水设

施 
2   

有计量设备或设施，得 2分；无，得 0

分。 

②视频监控情况 1   
关键位置有视频监控，得 1分；无视频

监控，得 0分。 

安全防护 

①是否落实安全责任

人 
2   

有安全、管护责任标识牌，且清晰标识

负责人姓名和联系方式，得 2 分；无安

全管理责任人，得 0分。 

②安全警示标志 1   
设置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，得 1分；未

设置，得 0分。 

③安全防护设施配备 2   

配备消防救生设施或设备，得 2分；设

备或设施配备不齐全，酌情扣分；没

有，得 0 分。 

合计得分 16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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